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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求　真

语义角色清单

论文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不同语法理论中语义角色的界定及分类，分析了当前语

义角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语义角色的性质、分类、提取、标志及层级

性问题。最后分析了语义角色句法配位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语义角色  格  配价 题元  论元

　　语义角色在不同语法理论中有不同的名称，其在格语法中称为语义格，

在配价理论中称为动词的价，在题元理论中称为论元或题元。虽然各家名称

不同，在定义、提取、分类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语义角色在本质上都

是揭示句子中核心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一、不同语法理论体系下的语义角色分类

1.0格语法理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C.J.Fillmoere）提出格语法理

论。格语法中的“格”是指在基础结构中，和作谓语的定式动词有语义结构

关系的一个或几个名词。在菲尔墨看来，格关系是句子深层结构里的名词和

谓语动词之间的一种固定不变的语义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和具体语言中的表

层结构上的语法概念没有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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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尔墨从英语出发，提出了如下的格：施事格、工具格、与格、使成格、

处所格、客体格、受益格、源点格、终点格、伴随格等。

　　格语法对汉语语法的分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最早运用格语法理论研究

汉语的学者是李英哲，他在《汉语语法中格的调查研究》一文中，把汉语的

格分为九种 ：施事格、工具格、与格、使役格、方位格、客体格、施役格、

永存格、伴随格。

　　孟琮等编纂的《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把名词宾语

按其与动词的格关系分为十四类：受事、结果、对象、工具、方式、处所、

时间、目的、原因、致使、施事、同源、等同、杂类。

　　李临定（1986）《现代汉语句型》中划分了21个格：施事、受事、结果、

对象、关涉、条件、范围、方面、工具、材料、方式、手段、依据、凭借、

原因、目的、时间、处所、起点、终点、方向。

　　鲁川、林杏光认为格系统是一棵树，上层是“句子的语义成分”，有主

体、客体、邻体、方式、根由、环境六种；下层是“格”，一共分为十八种。

其中主体包括施事、当事、系事；客体包括受事、结果、对象；邻体包括与

事、伴随、关涉；方式包括工具、凭借、样式；根由包括依据、原因、目的；

环境包括时间、处所、情况。

2.0配价理论下的动词配价成分讨论

　　配价理论认为，在一个句子中，动词处于中心地位，动词的从属成分可

分为两类：配角成分和说明成分。配角成分参与句子动词的行为，一般以名

词性成分出现，配角成分可以分成三种，分别相当于传统语法的主语、直接

宾语和间接宾语。说明成分用于说明动词发生的地点、时间、方式和方法。

　　价反映了动词对其他词项的支配能力，具有不同的支配能力的动词有不

同的价。

　　在确定价的数量问题上，语法学界主要的争论是，在什么样的句法框架

中提取价的指数，由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要不要计入价的指数，用什么方

法来确定配价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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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毓林（1987）认为应当在动词出现的所有句法结构中，选取与之同现

的名词最多的结构，在这个句法结构中提取向的指数。

　　吴为章（1993）认为，动词的“配价”应当是无标记的名词性成分，在

结构中是动词直接关联的支配成分，由介词引进的有标记名词性成分不能称

为动词的“价”。依据吴的分类，动词的价有三类，相当于传统句法结构中的

主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

　　张国宪依据价载体所带补足语的数量把价分为单价、双价和三价；依据

价载体对所带补足语的强制性程度把价分为必有价和可有价；依据补足语是

否有标记把价分为有标记价和无标记价；依据补足语的稳定程度把价分为静

态价和动态价。

3.0题元理论下的论元角色

　　题元理论提倡借助数理逻辑的方法研究语义和解释语义与句法之间的匹

配关系。从数理逻辑中引进的术语“论元”相当于“价”的概念。

　　沈阳（1998）认为“题元是句法和意义的一种接口成分。义素分析或语

义特征分析最后往往陷入繁杂琐碎的境地，而题元理论通过某些语法手段把

数量有限的题元语法化。

　　在题元角色分类问题上，也碰到了类似语义格分类、动词配价划分的难

题。讨论题元分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尽量往细分，如Fillmore、Jackendoff、

Talmy等。另一种倾向是尽可能把题元角色定得概括些，如Dowty。

　　传统的观念认为题元角色是离散的、清晰的概念，这样处理的后果是题

元角色的数目难以确定。因为谓词的意义决定题元角色，谓词的意义又是十

分丰富、复杂的，用“施事、受事、感事、与事”等角色名称不能概括所有

动词的语义类别。

　　Dowty（1991）认为整个题元系统无法切割成一个个离散的角色，所以逐

个划分和定义题元从本质上看是没有意义的。由于最主要的题元特性是从动

词决定的名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中提取的，所以只需要把题元分成两大类，

并通过一些可以判定的要素来定义各种题元语义性质的值，也就可以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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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整个题元系统了。他把这两大类题元称为“典型施事”和“典型受事”。

二、语义角色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语义角色的句法配位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语义角色的性质

2、语义角色的分类

3、语义角色的提取

4、语义角色的形式标志

5、语义角色的层级性

1、语义角色的性质

　　鲁川认为现代汉语的“格”指的是“语义格”。格关系指的是句子的表述

中心的谓词跟周围的体词之间的及物性关系。格范畴是跟句法密切相关的语

义范畴。

　　关于配价的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1）配价是一种语义范畴；（2）配

价是一种句法范畴；（3）配价是一种“句法—语义”范畴。

　　吴玉章把“价”（“向”）列入语法范畴，认为它属于语法平面，是大多数

人的共识。袁毓林（1987）认为，“向”是动词跟名词性成分发生句法、语义

联系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性质，它表征着动词在一个句法结构中所能关联的名

词性成分的数量。“向”是一种建立在句法基础上的语法范畴，是动词的组合

功能的数量表征，当然也得承认，动词的“向”有相当的语义基础。

　　范晓（1991）认为动词的价分类属于语义平面，动词的价根据动词在一

个动核结构（或称述谓结构）中所联系的强制性的语义成分的数目决定的。

廖秋忠（1984）指出：“支配成分主要是语义即认知上的概念。”

2、语义角色的分类

　　格语法中对语义格的分类是尽量往细里分。孟琮把名词宾语按其与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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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关系分为十四类：受事、结果、对象、工具、方式、处所、时间、目的、

原因、致使、施事、同源、等同、杂类。

　　题元分类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尽量往细分，如Fillmore、Jackendoff、

Talmy等。另一种倾向是尽可能把题元角色定得概括些。Dowty（1991）认为

整个题元系统无法切割成一个个离散的角色，所以逐个划分和定义题元从本

质上看是没有意义的。由于最主要的题元特性是从动词决定的名词所共有的

语义特征中提取的，所以只需要把题元分成两大类，并通过一些可以判定的

要素来定义各种题元语义性质的值，也就可以有效地描述整个题元系统了。

他把这两大类题元称为“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Dowty实质上是把题元

角色作了二元划分，把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看做联系所有题元角色的两个极

点，从而构成一个非离散的连续统。Dowty还归纳出了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

各自的语义特征。

　　语义角色本质上源自人们对由动词所激活的语义场景的认识，难免有一

定的模糊性，不容易用一种形式化的办法来严格定义。Dowty采用原型理论，

把语义角色看作一个系统，原型施事、原型受事分别处于这个系统的两端，

也不失为解决语义角色划分的一个途径。

3、语义角色的提取

　　各家都试图在一定的框架内提取语义角色。

　　鲁川、林杏光在概括各类语义格关系时，严格遵守“格关系是句子核心

谓词跟周围体词的及物性关系”的定义。他们还认为汉语的格的形式标志是

介词和语序。

　　吴为章（1987）对决定动词向的必有成分作出了两项限制：（1）位置的

限制，必有成分是能够出现在主语或宾语位置上、跟动词发生显性的主谓或

述宾关系的成分；（2）意义的限制，只有表示施事、与事、客体等及物性关

系的从属成分才能决定动词的向，而工具、方向等状语性的成分不参与决定

动词的向。吴为章（1993）认为，决定汉语动词的向的因素是在一个简单句

中与动词同现的必有成分。袁毓林（1987）认为应当在动词出现的所有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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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选取与之同现的名词最多的结构，在这个句法结构中提取向的指数。

　　词汇功能语法则认为“配价”能力是词汇意义决定的，仅凭词汇意义就

可以预测和确定一个词语的配价。周国光（1994）认为，动词在静态状况下，

其词汇意义是稳定的，因此根据动词的词汇意义来确定动词的配价，既可以

稳妥地确定动词的价量，也能够确定动词的价质。吴为章（1996）认为仅凭

词汇意义预测配价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有些“配价”不能从词

汇意义预测，而是句式带来的；而有些凭词汇意义可以预测的语义成分，在

语言事实中，通常倒不大出现。

　　其实确定题元有两个途径，一是只考虑句法选择，依靠一套句法程序来

确认，比如只有能直接受动词支配的名词才算题元等等；一种是只考虑语义

选择，即把能够出现在动词结构中与动词具有某种语义关系的名词都看作题

元。

4、语义角色的形式标志

　　鲁川、林杏光认为“汉语的格的形式标志是介词和语序。”

　　关于确定配价成分的测试方法，文炼、袁杰（1990）主张用省略法（即

消元测试）来确定汉语中动词的必有成分。例如：我（明天）要（在砧板上）

（用这把刀）（替她）切肉。括号中的成分均可省略，剩下“我切肉”不能再

缩略了，因而动词“切”就要求由两个必有成分，是双向动词。范晓（1991）

尝试从形式上来给动词定价。

　　袁毓林（2003）考察了现代汉语动词常见的17种论元角色的语法表现，

从语法形式上界定不同的论元角色的一套语法指标。

　各家都在努力寻找语义角色的形式标准。

5、语义角色的层级性

　　鲁川（1989）认为每个核心谓词都要求有若干个格，有些格是“必要格”，

有些格是“可选格”。而他们给每个谓词列出的“格框架”，其实是该谓词的

“必要格”以及每个格的语义特征。但是鲁川没有明确怎样区分“必要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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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格”。

　　林杏光（1993）认为围绕着格的数量展开争论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现代

汉语格关系的关键所在。增加几个格或减少几个格并不能解决目前的纷争，

格的系统是应该有层次的。格系统的层次越高，格的数字就越少，格系统的

层次越低，格的数字就越多。鲁川、林杏光（1989）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

格系统，整个格系统分四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格”。第二层次是“角色”和

“情景”。角色是人物，情景是人物活动的范围。第三层次分七类：主体、客

体、邻体、系体、凭借、环境、根由。每一类下再分不同的格，总共22个格。

　　袁毓林（2002）认为，“动词的各种论元角色可以根据其句法、语义特

点而聚合成不同层级的类，从而形成一个论元角色的层级体系。”袁描述的

层级体系包括，论元包括一般论元和超级论元，一般论元下包括核心论元和

外围论元，核心论元是动词的必有论元，它们是构成基本的述谓结构必不可

少的成分。核心论元下又分可以作主语的施事、感事、致事、主事等主体论

元，可以作宾语的受事、与事、结果、对象、系事等客体论元。外围论元则

以作状语为主，主要包括工具、材料、方式等。

　　刘顺（2004）认为，根据格角色在句模结构中的必要性，可以分为强制

格和自由格。刘认为 ：“在一个语义结构中，有些语义角色的出现是强制性

的，有些语义角色的出现则是非强制性的，强制性出现的语义角色称为强制

格，非强制性语义角色称为自由格。”刘顺认为在现代汉语中，强制格主要有

主体格、客体格、与格3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可细分不同的小类；自由格主

要有时间格、处所格、工具格、材料格等11类。可以说，刘是依据不同的语

义格在句法结构中的地位来划分强制格和自由格的。在孤立句中采用删除的

办法来鉴别强制格和自由格。

　　我们可以看出，袁毓林和刘顺虽然对语义角色的层级划分上有些不同，

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点：一是认识到语义角色细分起来虽然名目繁多，但是不

同语义角色在句法结构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二是他们都以语义角色在句法

结构中的地位来划分语义角色的层级，无论是刘顺所提出的强制性和非强制

性，还是袁毓林提出的核心和外围，本质上都是述谓结构中核心动词所控制



― 120 ― ― 121 ―

的必不可少的语义角色。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控制述谓结构的意义自

足的语义成分？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刘顺以句子的自足与否区分强制格和非强制格，在形式上可以在孤立句

中采取删除的办法来鉴定。即在孤立句中，某个名词性成分删除后影响句子

的自足，该成分是强制格，反之是自由格。

三、Dowty原型理论及存在的问题

　　Dowty提出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概念，有效解决传统题元角色理论存在

的问题。Dowty提出一组语义特征，这些语义特征是谓词语义能够给它的论

元赋予的蕴涵，它们分别归入原型施事特征和原型受事特征。

　　Dowty理论存在的问题。正如Levin and Rappaport（1996）指出的那样，

Dowty的原型角色理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释和原型角色相联系的那些特征

的来源和本质，没有说明原型施事特征和原型受事特征之间的可能关系，没

有解释哪些蕴含特征的组合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

　　其次，Dowty的论元选择原则集中讨论的是及物动词的论元选择，没有

包括其他动词的论元选择情况。

　　最后，Dowty列出的原型施事和受事特征只是特征数目起决定作用，特

征本身并没有重要性上的差异。

　　Dowty的原型理论从论元的句法选择角度入手，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概

念的提出有效地回避了传统语义角色理论存在的问题。但是Dowty理论也有

其局限性，语义特征来历不明，各特征之间缺乏层级性等。

　　我们的设想是先探讨影响动词句法实现的意义特征，找出动词的句法语

义原型；这些动词的原型意义又同时构成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的语义特征。

我们希望这样能把语义角色的蕴含和动词的句法意义结合起来（二者本来就

是有内在联系的），这样既分析了动词的句法意义，又探讨了动词句法意义的

句法表现。

　　吸收Dowty理论，并对Dowty归纳的语义特征作进一步分析探讨，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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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对传统语义角色的语义特征进行重新描述；并运用Dowty理论分析汉

语动词的句法语义配位特征（陈平做过示范，但还没有对汉语动词进行大规

模讨论）；

　　运用动词的句法语义原型，重新描写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并克服

Dowty理论存在的问题找出这些语义特征的层级性，重新考察语义角色的句

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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